
 

 「長庚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審核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附件二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三、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來源以自行籌 

   措為原則。如需向校方申請經費補 

   助，至遲應於每學期第十九週結束 

   前，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下一 

   學期活動企畫書與經費預算表，補 

   助原則如經費補助要點。 

三、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來源以自行籌 

   措為原則。如需向校方申請經費補 

   助，至遲應於每學期第十八週結束 

   前，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下一 

   學期活動企畫書與經費預算表，補 

   助原則如經費補助要點。 

配合現行「長庚大學學

生社團輔導管理辦

法」，修訂社團經費申請

時間點。 

四、社團有關各項活動經費補助之審 

   核，經課外活動輔導委員個別初審 

   後，再由課外活動輔導委員會複 

   審。複審會議得視情況邀請相關社 

   團代表列席說明；審核結果於每學 

   期開學後一週內公佈。 

四、社團有關各項活動經費補助之審 

   核，經課外活動輔導委員個別初審 

   後，再由課外活動輔導委員會複 

   審。複審會議得視情況邀請相關社 

   團代表列席說明；審核結果於每學 

   期開學後兩週內公佈。 

配合現行「長庚大學學

生社團輔導管理辦

法」，修訂經費審核結果

公佈時間點。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表現優異獎勵原則 附件三 

獎助學金實施管理辦法 課外組提報獎勵原則 

類 別 名 額 獎金額 
服務成績或特殊才藝表現 提報獎助學金限制說明 提報敘獎說明 

個人 團體 

一等獎 未限定 2,000 元 5,000 元
代表學校參加全國性活動或
競賽表現特優或得第一名者 

限定為參加政府機關單位舉辦之競
賽，例如教育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等，榮獲特優或第一名。 

個人(≧8)：小功 2 次 
    (<8)：小功 1 次 
團體(≧8)：小功 1 次 
    (<8)：嘉獎 2 支 

二等獎 10 名 1,500 元 3,000 元
代表學校參加全國性活動或
競賽表現優良或得第二、三名
者。 

限定為政府機關單位舉辦之競賽，例
如教育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等，榮
獲優良或第二、三名。 

個人(≧8)：小功 1 次 
    (<8 )：嘉獎 2 次 
團體(≧8)：嘉獎 2 次 
    (<8)：嘉獎 1 支 

三等獎 20 名 1,000 元 2,000 元

a.代表學校參加校外(非全國
性)活動或競賽表現特優、優
良或得前三名者。 

b.擔任社團或自治幹部服務努
力，有具體表現者。 

限定為地區性、具有該專業活動之指
標性單位舉辦之競賽，例如橋藝協
會、板橋體育會等。 

不予敘獎 

備註 

 1. 聯誼性質或學生自行舉辦之競賽
不算，例：大醫盃、三校桌球賽。

2. 參加個人競賽未達 8 人或團體競
賽未達 8 隊者，獎金減半發給。

1.提報敘獎名額可不受限制 
2.如有特殊案例另案核定敘
獎 

 



 

 「獎助學金實施管理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附件四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六條、申請及核發 

四、服務成績優良或特殊才藝獎學金： 

(二)另在學期中遇有符合特殊才藝表 
   現之受獎學生，課外活動組得依前 
   述(一)項作業規定送交獎助學金審 
   核小組審定。 
(四)核發條件： 

備註 

1、參加個人競賽未達 8 人
或團體活動、競賽未達 8 隊
者，獎金減半發給。 
2、詳細認定原則，將另依「學
生參加校外競賽表現優異獎
勵原則」辦理。 

 

第六條、申請及核發 

四、服務成績優良或特殊才藝獎學金： 

(二)另在學期中遇有符合特殊才藝表 
   現之受獎學生，課外活動組得依前 
   述 a 項作業規定送交獎助學金審 
   核小組審定。 
(四)核發條件： 
 

備註
參加個人競賽未達 8 人或團
體活動、競賽未達 8 隊者，獎
金減半發給。 

1、酌做文字修正。 
2、因應「學生參加校外
   競賽表現優異獎勵 
   原則」制定，於核發
   條件新增第 2點備註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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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第    學期班級成員獎勵提報表  系所：               年級：          班級：               

 

學號： 姓名： 導師考評 

評核項目 勾選『優良』請述明具體事蹟 學期總投入時數(單位：小時) 

1. 學期初填報班級幹部資料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2. 學校重大集會、慶典時隊伍指揮、點名及秩序

維護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3. 各班信箱收取及行政網路各項重要通知公告

之宣達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4. 全班各項工作協調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5. 宣導春暉專案及交通安全主題與活動執行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6. 推動同儕輔導與心理衛生相關活動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7. 綜理全班班費或活動收支帳目情形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8. 領取或採購班上應用物品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9. 美化教室及推行文藝活動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10. 收發各科目作業報告、記載呈送班會紀錄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11. 策劃並領導全班參加各項校內外體育、康樂與

學術性活動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12. 協助同學借還教學、體育用品器材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13. 編排班級值日生、活動任務分派、掌握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14. 協助督導、規劃全班同學維持教室內外整潔作

業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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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優良 尚可 普通 1~6 7~12 13~18 19~24 24 以上 

生輔組審查 

 

 

□小功乙次□嘉獎      次□不予奬勵    

                                        

說明： 

 

 

導師建議□小功乙次□嘉獎    次 

 

備註：1.基於「一事不二獎」原則，以下各類獎勵提報，依本校既有規定，不適用本提報表：(1)班級自治幹部。(2)學生社團幹部。(3)體育室運動性代表隊暨社團。(4)執行專案，

經專簽提報獎勵者。(5)得納入全人教育或志工時數認證者。2.本表請隨同『學生獎懲建議表』繳回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102/2/25 訂定】 

 

 

 

學務長：               生輔組：                 系主任：                   系輔導老師：              導師簽名：            日期： 



 

 「長庚大學學生宿生活輔導管理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附件六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四條: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作業要點 配合宿委會組織調整變

動，刪除辦法第四條規

定。 

第四條:附則 第五條:附則 第五條附則變更為第四

條。 

 



 

 「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理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附件七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投保 

二、衛保組應於每學期開學註冊時公

告，並辦理不參加團體保險學生之退費

作業： 

(一)選擇不參加本保險之學生應於開 

    學二週內向衛保組提出申請，並 

    需檢具家長簽署之切結書。但已 

    成年及未成年已結婚之學生，由 

    本人簽署切結書，且學校將以書 

    面不參加本保險之情事，通知家 

    屬。 

(二)衛保組審核學生資料無誤後，辦理 

    學生退費手續。 

第五條 投保 

二、衛保組應於每學期開學註冊時公

告，並辦理不參加團體保險學生之退費

作業： 

(一)選擇不投保者應檢附家長「同意 

    書」（附件一）及已投保其他政 

    府舉辦之保險證影本一份，在二 

    週內向衛保組申請退費。 

(二)衛保組審核學生資料無誤後，填 

    具「長庚大學未參加學生團體保 

    險明細表」（表號：B00801），辦 

    理學生退費手續。 

1、配合「教育部補助私

   立大專校院辦理學 

   生團體保險作業原 

   則」修訂辦法。 

2、依現行作業執行方 

   式，修訂內容如底線

   標示處；並刪除不適

   用表單。 

第五條 投保 

三、衛保組應於開學註冊後，依合約向 

   承保機構辦理學生團體保險投保作 

   業： 

(二)依據政府補助規定，審核申請學生 

    有關證明文件，補助對象如下： 

1.免繳學雜費之學生 

(係指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區公所證明者，含 

重度、極重度身心障礙學生及重 

度、極重度身心障礙人士之子 

女；但不含公費生)。 

2.原住民身份學生。 

3.彙整參加保險人數、應繳交保險 

費及應收代辦工作費等，經核算 

應匯承保機構之保險費用後辦 

理付款。 

4.行文函送承保機構，檢具其提供 

之各項投保表冊資料，完成投保 

手續。 

第五條 投保 

三、衛保組應於開學註冊後二十天內， 

向承保機構辦理學生團體保險投保 

作業： 

(二)依據政府補助規定，審核申請學生 

有關證明文件後，填具「長庚大學 

免繳學生團體保險費明細表」（表 

號：B00802），補助對象如下： 

1.免繳學雜費之學生。 

2.山地、離島之學生（澎湖縣馬公 

鎮、澎南區、湖西鄉、白沙鄉、 

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等各島 

嶼及屏東縣琉球島、臺東縣綠 

島）。 

3.貧困徵屬學生。 

4.彙整參加保險人數、應繳交保險 

費及應收代辦工作費等，經核算 

應匯承保機構之保險費用後辦 

理付款。 

5.行文函送承保機構，檢具其提供 

之各項投保表冊資料，完成投保 

手續。 

1、配合「教育部補助私

  立大專校院辦理學生 

  團體保險作業原 

  則」修訂辦法。 

2、刪除不適用表單。 

3、補助對象修訂： 

  (1)詳列“免繳學雜 

     費之學生＂身分 

     別。 

  (2)“山地、離島之學

     生＂變更為“原 

     住民身份學生＂。

  (3)刪除“貧困徵屬 

     學生＂。 

第六條 加保、退保 

二、學生於學期中欲加保者，應至衛保 

   組辦理申請，經核算需繳交之保險 

   費後，以「繳款單」至出納繳費， 

   再由衛保組向承保機構提報學生之 

   姓名、系級、加保日期，行文函送 

   承保機構，辦理加保作業。 

第六條 加保、退保 

二、學生於學期中欲加保者，應至衛保 

   組辦理申請，經核算需繳交保險費 

   後，以「繳款通知單」（附件二）至 

   出納繳費，再由衛保組以承保機構 

   提供之「加保通知」表單，提報學 

   生之姓名、系級、加保日期，行文 

   函送承保機構，辦理加保作業。 

依現行作業執行方式，

修訂內容如底線及刪除

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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